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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忠县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的通知

忠府办发〔2007〕123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部门：
经2007年12月18日县政府第十五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将《忠县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忠县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强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06〕100号）、《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06〕68号）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渝办发〔2007〕74号）、《重庆市财政局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渝财建〔2007〕153号）等有关法规和文件，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征收范围及标准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以下简称土地出让收入）是政府以出让、划拨等方式配置国有土地使用权取得的全部土地价款。具体范围包括：按照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规范规定，以招标、拍卖、挂牌和协议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所取得的总成交价款（含土地控规费、地灾防治费、危旧房鉴定费）；转让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或依法利用原划拨土地进行经营性建设应当补缴的土地价款；处置抵押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应当补缴的土地价款；转让房改房、经济适用住房按照规定应当补缴的土地价款；改变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用途、容积率等土地使用条件应当补缴的土地价款，以及其它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或变更有关的收入；依法出租国有土地向承租者收取的土地租金收入；出租划拨土地上的房屋应当上缴的土地收益；以及土地使用者以划拨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依法向市、县人民政府缴纳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拆迁补偿费等费用。
按照规定依法向受让人收取的定金、保证金和预付款，在土地出让合同生效后可以抵作土地价款。
土地供应收入的收取标准按照县人民政府颁布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基准地价和土地出让金标准执行。逐步扩大土地使用权公开交易范围，实现增值收益最大化。
二、国有土地出让收入的征收与管理
（一）土地出让收入纳入政府基金预算，全额缴入国库，实行彻底的“收支两条线”。由县财政部门管理，县国土部门负责具体征收，将土地出让收入全部纳入财政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系统直接征收。
（二）建立健全年度土地出让收支预决算管理制度，财政部门和国土部门依据“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年度土地出让收支预算，有关部门要按照财政部门的规定编制年度土地出让收支决算。
（三）其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土地款、土地成本等方式收取土地出让收入，不得违反规定开发、经营、储备土地。
（四）土地出让收入实行征收前置制度，由县国土资源局按照有关规定依法确定土地价款后，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核发《国有土地使用权划拨决定书》前收缴。
未缴清土地出让收入的不予交地、不予批准转让、出租等。未按照合同约定缴清全部土地出让收入，并提供有效缴款凭证的，县国土资源局不予核发《房地产权证》。
按本条规定缴纳确有困难，需缓缴土地出让收入的，由用地单位提出书面申请，县国土资源局和县财政局进行初审，报县政府批准后执行。在未缴清土地出让收入之前，丧失土地公开交易中的竞买资格，不得提出其它项目的用地申请。县国土资源局、县财政局负责对缓缴土地出让收入的用地项目进行监督管理。
三、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使用的有关规定
土地出让收入主要用于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土地开发支出、支农支出、城市建设支出、地质灾害防治、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和计提土地收益基金等。
（一）土地成本费用（支出），包括补偿性支出、开发性支出（含控规编制费0.2元/平方米）以及为取得、开发土地、管理储备土地支付的利息。
新征土地成本支出中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由县国土局和财政局审核拨付县统征办。移民土地的土地成本由县财政局拨付给县移民局，纳入移民资金管理。储备机构的土地成本支出按《土地储备资金财务管理暂行办法》（财综〔2007〕17号）管理。
（二）土地供应过程中的危旧房鉴定费、土地出让其它费，在土地出让收入通过非税系统征缴后由县财政审核拨付。
（三）专项资金的提取。按土地出让收入的6%提取建立土地收益基金；按土地出让净收益的10%安排廉租住房保障支出；按土地出让收入的5%提取建立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按出让用地面积4元/平方米提取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让金；按土地出让收入的2%安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建设规划的编制经费；按土地出让收入的4%安排县国土部门土地供应业务费用。
（四）移民迁建规划区内，使用移民资金征收的土地出让收入，由县财政部门计提4%的土地供应业务费用后纳入移民资金管理，用于移民新场镇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土地征收补偿费、统建居民房屋补差等。
（五）土地出让收入按前四款安排计提后，可用于以下项目:
1．国有企业改制及破产关闭的集体企业，其净资产（不含土地出让金）不足以支付企业改制成本的，按照《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国有企业改制的若干意见》（渝府发〔2001〕52号）以及《忠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企业改制实施意见的通知》（忠府发〔2003〕32号）文件的有关规定，由清算人申请、主管部门、劳动部门、财政部门初审并报县政府批准后，可安排用于安置企业职工，不得用于企业偿还债务。
2．水坪工业园区管委会辖区的项目，县财政足额返还，专项安排用于园区内基础设施建设；汝溪、拔山、石宝三个市级试点中心镇按70%返还，其它乡镇（不含忠州镇）按50%返还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3．房地产开发项目中确需安排用于完善国有土地使用功能配套设施建设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的，由县建委、市政园林局按基本建设程序提出建设方案和资金使用计划，由县财政提交县政府常务会议审定。
（六）忠州镇及部分遗留问题，其土地出让收入的使用由县政府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确定。
四、国有土地出让收支的监督管理
对国有土地出让收入的征收、拨付及使用，建立纪检、监察、审计、财政、国土等部门联动监管机制，强化对土地供应收支的监督管理。县财政局、审计局、监察局组织人员定期和不定期的对国有土地出让收入的征收管理及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对不按时足额缴纳土地出让收入的，按日加收违约金额1‰的违约金，违约金随同土地出让收入一并缴入国库。
对违反规定，擅自减免、截留、挤占、挪用应缴国库的土地出让收入，不执行国家统一规定的会计、政府采购等制度的，严格按照《土地管理法》、《会计法》、《审计法》、《政府采购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427号）和《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国务院令260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处理，并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触犯《刑法》的，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五、生效时间
本办法自2008年1月1日起执行。凡2007年12月31日前与县人民政府签订了合同或已有会议纪要等文书的，按合同或会议纪要的内容要求执行。
原《忠县土地出让金管理办法》（忠府发〔2004〕36号）同时废止。本办法未尽事宜，按国家和重庆市相关规定执行。
 

